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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修订《公司章程》及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本公司于 2025年 11月 20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，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《关于修订<股东会议事

规则>的议案》《关于修订<董事会议事规则>的议案》《关于修订<

募集资金管理制度>的议案》。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修订《公司章程》的情况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关于新〈公司法〉配套制度规则实

施相关过渡期安排》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

的相关规定，公司对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。同时，根据

前述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修订后的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公

司不再设置监事会与监事，由董事会审计、合规与风险管理委员会行

使《公司法》规定的监事会职权。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修订后的《公

司章程》起，公司监事会予以撤销，原监事会成员职务自然免除，同

时取消监事会主席职务，《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

则》等监事会相关制度相应废止，公司各项制度中涉及公司监事会、

监事的规定不再适用。

本次修订《公司章程》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，修订

后的《公司章程》及《<公司章程>修订对比表》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

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。

二、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情况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



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

运作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，公司结合实际情

况，修订部分治理制度，并将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更名为《股东会

议事规则》。具体情况如下所示：

序号 制度名称 类型 是否需提交股东会审议

1 股东会议事规则 修订 是

2 董事会议事规则 修订 是

3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修订 是

上述制度均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。

本次修订后的各项制度同日在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

披露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。

特此公告。

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

董 事 会

2025年 11月 20日


